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74民终3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某，女，199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道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炬芳，上海申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某公司上海分行，经营场所某某试验区。

负责人：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羽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晅，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骆某因与被上诉人某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某某银行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沪0115民初60433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

人骆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炬芳律师、被上诉人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

羽馨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骆某不承担利息、罚息

等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

法院认可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条件，确认骆某签订《个人

额度借款合同》、收到贷款及实施借款行为是骆某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

，二审法院应当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案涉借款合同系骆某被电信诈骗后签订，骆某

在一审审理时提供的受案回执、刑事立案告知书均表明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是被诈骗后而

产生的，是骆某基于对实施诈骗的对象的言语信任而错误签名导致的。同时根据广宗县

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坦洲分局执法办案中心的讯问笔录显示，该笔借款未经骆某

之手，便被犯罪嫌疑人通过利用骆某新办理的银行卡转移至其他涉刑银行账户，但一审

法院确认骆某收到贷款、借款是骆某真实意思表示，与实际不符，事实认定错误。

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骆某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请求维持原判，驳回骆某的上诉。

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骆某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

同）147,000元；2.判令骆某支付暂计至2024年2月28日的逾期利息219.45元，罚息

9,967.48元，及自2024年2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所欠本息之和

147,219.4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计算）；3.判令骆某承担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因主张债

权支出的律师费5,880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骆某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22年6月10日，骆某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编号为

HTXXXXXXXXXXXX1125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骆某可向某某银行上海

分行申请使用的最高额度为147,000元；额度使用期限为36月，自2022年6月10日起到

2025年6月10日。贷款用途是消费；贷款执行利率为固定年利率6％，逾期利息按照贷款

利率加收50％。合同正文条款第3.3.4条约定：“乙方认为甲方符合自助提款条件的，甲



方提交《个人借款支用书》，乙方系统核验通过后甲方直接使用额度。”合同正文条款

第12条约定：“发生本合同第11条约定的任一违约事件的，乙方有权行使下述一项或多

项权利，且甲方不按乙方要求时间承担付款违约责任的，甲方授权乙方按照本合同第

9.6款约定自甲方账户扣划：⋯⋯12.1.6要求甲方赔偿乙方为行使权利而支付的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具体适用本合同第1.2款的约定）。”合同正文第1.2条约定

：“⋯⋯甲方同意，本合同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财产的

保管费用（适用时）、处分担保财产的费用（适用时）、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甲方均应承担支付责任。

⋯⋯”2022年6月10日骆某签署了个人借款支用书，借款金额为147,000元，贷款期限为

12个月，自2022年6月10日至2023年6月10日。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每月还

款日为1，借款到期时利随本清。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于2022年06月10日按照合同约定向

骆某发放贷款147,000元。贷款到期后，骆某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一审法院另查明，2022年7月20日，骆某因被电讯诈骗向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江桥派

出所报案。江桥派出所与骆某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答

：2022年6月10日晚上17时29分我接到一个山东日照拨打给我的一个座机电话（0633-

232XXXX）对我说他们是XXXX的客服，对我说我名下所有的银行借贷利率太高，不符

合某某协会的利率放贷标准，然后他们说可以帮我关闭些银行贷款的业务，随后让我进

行了10家银行和XXX的一系列操作，我就开始向对方银行卡转账，后于2022年6月10日

与2022年6月11日向对方分4笔转账共计人民币253,700元，后于2022年7月17日早上发现信

用卡账单多出了很多钱，我就报了警，我被诈骗了。”同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向

被告出具《立案告知书》。

一审法院再查明，案涉合同签订后，骆某归还了部分利息。案涉合同项下贷款已于

2023年6月10日到期。截至2024年2月28日，骆某尚欠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本金147,000元

，利息219.45元，罚息9,665.25元（以所欠本金为基数），复利14.43元（以所欠利息为基

数）。

一审法院认为，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与骆某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

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缔约双方理应恪守。合

同签订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依约向骆某发放贷款，骆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

违约。关于骆某辩称因电讯诈骗原因而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贷款，要求其已还款部分抵

扣本金，并免除利息、逾期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骆某的财产遭受诈骗，与本案所

争议的金融借款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骆某并无证据证明实施借款行为非其真实意思表

示。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根据骆某申请，与骆某订立合同并实际履行了放款义务，其债权

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骆某实施加害行为的系案外人而非某某银行上海分行

，故骆某若存在财产损失可通过刑事程序等向相关行为人进行追偿，并不能以此作为不

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现借款已到期，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有权要求骆某归还尚欠的借款

本金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关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罚息，其中包含以罚息为



基数计算的金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已经高于正常的贷款

利息，本质是一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已经带有违约惩罚性质，再以此为基数计收复

利有双重处罚之嫌，有违公平原则，故对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以罚息为基数计算的

部分金额，不予支持。关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律师费，因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

之时未实际支付，故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该项损失尚未实际产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骆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某某银行上海分行

借款本金147,000元；二、骆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利息

219.45元；三、骆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截至2024年2月

28日罚息9,665.25元、复利14.43元，及自2024年2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

利（罚息以所欠本金为基数，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均按年利率9%计算）；四、驳

回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61元，由某某银行上海分行

负担135元，骆某负担3,426元。

二审中，骆某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询问笔录，证明骆某被电信诈骗而报警、公安机关

已立案的事实；证据2.讯问笔录，证明骆某未收到银行的贷款，相应款项是直接转移到

刑事案件案涉银行账户。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经认

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案涉《个人额度借款合同》还约定，骆某贷款发放账户指骆某开立在某某

银行上海分行，用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发放借款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行为某某公司上

海浦东支行，开户名为骆某，账号为XXXXXXXXXXXX3378。2022年6月19日，某某银行

上海分行向骆某上述账户放款147,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骆某应否支付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利息、罚息

。

骆某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并不存在骆某被某某银行XX银

行胁迫、欺诈等情形，该《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成立且生效。

据此，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依约向骆某的账户放款，骆某亦应按约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履

行还本付息、支付逾期利息的义务，《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约定了利息、逾期利息及相

应利率标准，骆某应按照上述约定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利息、逾期利息。此外，骆

某被电信诈骗，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骆某认为其因被电信诈骗，且案涉贷款非

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的意见，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骆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骆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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